附件1

关于一体推进省“尖兵”“领雁”项目科技攻关及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打破“先有成果后转化”惯性思维，一体化推进科技攻关及成果转化，提高“四题一评”协同攻关效能，推动“尖兵”“领雁”项目“研得准、转得出、接得住、用得好”，推动每个项目形成可描述、可归类、可溯源的成果，制定如下措施。
一、完善成果导向的需求凝练机制
1.强化企业真实需求挖掘。从企业车间和产业实践中挖掘凝练真实攻关需求，攻关需求应系统说明拟攻克或应用的关键单元技术、关键零部件、重大整机产品（含重大创新药、关键核心软件等）与服务的重大工程。无服务重大工程的，应说明实际应用场景和用户单位。
2.提升榜单成果描述的可读性。榜单（指南）编制专家组在提供标准格式榜单的基础上，还应将榜单的预期重大成果转化为大众的、通俗易懂的内容描述，明确成果的通俗名称、关键内容、代表性指标、典型应用场景及对标产品等。对非涉密榜单，在省科技管理‌平台公开征求意见不少于5个工作日。
3.突出项目申报成果分类。项目申报应明确预期取得的成果类型为“关键单元技术、关键零部件、重大整机产品（含重大创新药、关键核心软件等）、重大工程或应用场景”的一项，并同时说明其他3项内容，与成果形成整体表述。未明确类型的，一般不予进入评审环节。
二、建立成果过程管控机制
4.推行“专家+用户”联合评审。对科技成果产业化、工程化、产业化为目标任务的项目，邀请用户单位参与项目立项评审。将预期标志性成果产出情况、向用户单位转化应用的可行性作为项目立项评审的关键因素，权重不低于50%。
5.强化任务书刚性约束。项目任务书应明确成果归类，约束性指标不得低于榜单（指南）要求和申报书承诺，原则上不予变更。项目实施过程中，若成果类别发生重大变化，应及时申请变更并重新分类。
6.实行中期检查成果报告制度。项目承担单位在中期检查后通过省科管平台报送阶段性成果简要进展，说明成果解决的实际问题、场景试用或验证进展。强化中期现场实物查验，专家组须现场查看成果的样机、样品、软件演示或工程应用情况等。
三、改革验收评价机制
7.推行用户单位“车间验题”。项目任务书中约定的用户单位（非项目承担单位或参与单位）须在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或车间产线等现场验证成果，并出具书面评价意见，明确成果是否达到实际应用要求。用户不认可或评价不明确的，验收不予通过。
8.实施成果溯源核查。验收时，项目承担单位须提供“成果溯源图”，标明该成果与关键单元技术、关键零部件、重大整机产品或重大工程等目标对象的对应关系。无法溯源的，视为未完成任务书约定的转化目标。
9.推行成果公示制度。验收结果公示时，须附面向公众的成果简介，说明成果名称、关键内容、核心指标、应用场景、主要效益等情况与验收结论，并在省科技管理平台公示5个工作日。未提供的，不予验收公示。
四、健全成果转化跟踪服务机制
10.建立“新质生产力重大成果清单”。验收后的项目成果自动纳入重大成果清单，通过媒体平台、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科技服务人员团队、网上技术市场等渠道宣传推广，推动重大成果与企业真实需求高效对接。
11.开展成果应用跟踪评估。针对以产业化为主要目标的验收项目，跟踪评估其市场评价情况（包括批量应用、替代进口等），评估周期不少于1年。评估结果作为定向征集需求、滚动支持和推荐科技奖励的重要依据。
12.落实勤勉尽职免责机制。对于已勤勉尽责，但因国家政策重大调整、市场需求变化、不可抗力等因素，未能实现任务书约定目标，且在实施期内及时提出终止申请的，经评议认可，对项目承担单位和负责人不予追究科研失败责任。
本措施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现行文件中与本措施不一致的，以本措施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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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有关单位名单

省委宣传部、省委军民融合办、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海洋经济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国资委，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之江实验室、白马湖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宁波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南湖脑机交叉研究院


